《高新区（新市区）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草说明

一、必要性

为进一步加强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公路保护工作，保障辖区内公路完好、安全、畅通，解决当前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不明确、管理依据缺失等问题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结合本区实际划定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，对规范公路周边建设行为、维护公路通行安全与功能完整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本通告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《农村公路条例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〉办法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公路条例》等国家及地方层面的公路管理法律法规，结合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公路建设与管理实际情况起草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为切实落实公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规范辖区公路建筑控制区管理，我局相关部门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开展起草工作。起草过程中，充分调研辖区内高速公路、国道、省道、县道、乡道、村道的建设及运营现状，依照上级文件要求，形成本征求意见稿。

本通告为公路管理领域的规范性文件，不涉及专业性、技术性论证，也未涵盖市场准入、产业发展、招商引资、政府采购等市场主体经济活动，无需开展专家论证及公平竞争审查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高新区（新市区）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主要包含四方面内容：一是明确划定建筑控制区的公路范围，覆盖辖区内所有已建成通车和在建的高速公路、国道、省道、县道、乡道和村道；二是规定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的距离标准，按高速公路、国道、省道、县道、乡道、村道分级设定最小距离，同时明确公路弯道内侧、互通立交及平面交叉道口的控制区范围按安全视距要求确定；三是明确建筑控制区管理依据，参照相关公路管理法律法规条款执行；四是确定通告施行时间为发布之日起。

本通告通过清晰划定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，明确管理规范，为辖区公路保护和管理工作提供具体依据，保障公路通行安全与长效运营。

特此说明。

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建设局（交通局、水务局）

          2025年12月22日
